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审核登记评审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专家评审工作，根据《司法鉴定机构

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95 号）、《司法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

通知》（司发通〔2015〕118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水

利、农业、林业、海洋、地质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根据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实际需求、发展趋势

和鉴定资源等情况，合理规划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布局、类别、规模、数量等，适应诉讼活动对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需要。 

第三条 环境保护部会同司法部建立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制定管理办

法。 

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本省（区、市）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 

第四条 申请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符合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同时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每项鉴定业务至少有 2 名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鉴定人。 

（二）有不少于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第五条 申请人申请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应当向省（区、市）司法行政机关提交申请材

料。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受理的，应当按照法定的时限和程序进行审核并依照本办法及有关规定组织专

家进行评审。 

评审时间不计入审核时限。 

第六条 省（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执业范围，针对每个鉴定事项成立专

家评审组。评审组专家应当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中选取，人数不少于 3 人，其中

国家库中专家不少于 1 人；必要时，可以从其他省（区、市）地方库中选取评审专家。 

评审专家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评审专家不能履行评审工作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更换专家。 

第七条 专家评审组应当按照司法行政机关的统一安排，独立、客观地组织开展评审工作。 

第八条 专家评审应当坚持科学严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第九条 专家评审组开展评审前应当制定评审工作方案，明确评审的实施程序、主要内容、专家

分工等事项。 



评审的内容包括申请人的场地，仪器、设备等技术条件和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等。 

评审的形式主要包括查阅有关申请材料，实地查看工作场所和环境，现场勘验和评估，听取申请

人汇报、答辩，对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进行考核等。 

第十条 评审专家组应当提交由评审专家签名的专家评审意见书，专家评审意见书应当包括评审

基本情况、评审结论和主要依据等内容。 

评审意见书应当明确申请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是否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拟同意申

请人的执业范围描述等。评审结论应当经专家组三分之二以上专家同意。 

第十一条 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不得向申请人或者其他人员泄露专家的个人意见或者评审意见。 

第十二条 多个申请人在同一时间段提出申请的，司法行政机关可以针对同一类鉴定事项组织集

中评审，开展集中评审的专家评审组人数不得少于 5 人。 

第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结合专家评审意

见，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发布前已经审核登记从事环境损害类司法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按照

《司法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5〕118 号）的规定

申请重新登记。 

第十五条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变更业务范围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评审；申请

延续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组织专家评审。 

第十六条 开展专家评审工作所需的交通、食宿、劳务等费用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八

条规定，列入本行政机关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2 月 1 月起施行。 

 

 


